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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，免费法律咨询活动走进老城区西关办事处环西社区

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息，
是否受法律保护？

社区有事儿
您 说 话

● 涧西区社区记者：
李岚 电话15090169915

● 西工区社区记者：
范瑞 电话18603797002

● 老城区、瀍河区、洛龙区、高新区、
吉利区社区记者：
刘心 电话15136392287

□记者 刘心 通讯员 覃环 文/图

19日上午，本报社区版联合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
举行的“听家常故事，学法律知识”免费法律咨询进社
区活动，在老城区西关办事处环西社区举行。来自河
南大进律师事务所的谢亮、张爱峰、蒋为国、卢娉、高晓
军等5名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。

天气寒冷，社区特意将活动地点安排在二楼会议
室，并开放暖气，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提供热水。一上午
有近30人到现场咨询，记者选取了两个比较典型的案
例，您若有类似问题，不妨仔细看看。

【案例一】

去年1月，李某某因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，向好友
张某某借款10万元，双方在借据上明确约定，借款利
息按月息3分（年利率36%）计息，一年之内本息清偿
完毕。李某某于去年6月30日和今年2月1日分两次
还款6万元，此后，他以经济困难为由，再三拒绝偿还
余下的欠款，并称“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最高月息为2
分（年利率24%）计息”，要求更改计息方式。

蒋为国律师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中明确规定：“借贷双方
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%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
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借贷
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%，超过部分的利息约
定无效。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

36%部分的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中规定：“债务人除主债务之
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，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
债务时，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，应按照实现债权的有
关费用、利息、主债务顺序抵充。”

本案中，因二人最先约定的计息方式没有超出法
律规定的年利率36%，因此，李某某已还的6万元应先
抵作利息，再抵充本金。剩余未还的本金，应按照最高
月息2分（年利率24%）计息，从今年2月2日起算，至
债务全部还清之日止。

【案例二】

今年年初，我市某小区的停车库发生火灾，包括张

女士在内的30多户业主的电动车、摩托车被烧毁。据
有关部门下发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，这起火灾由一
名16岁少年引起。小区业主调查发现，该小区物业公
司没有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，且无人看守停车库，没能
第一时间发现和控制火情。张女士说，大伙儿不知该
找谁索赔。

张爱峰律师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
相关规定，本次火灾事故中，16岁的少年作为纵火人，
应对其不当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，但因其尚未成年，他
的父母作为监护人，应代替孩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本案中，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安保责任，也存
在过错，应承担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。

“听家常故事，学法律知识”免费法律咨询进社区
活动长期举行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如果您是社区负责
人，所在社区可以提供足够的场地，欢迎拨打社区版刊
登的社区记者电话报名，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
安排活动。

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，可拨打河南大进律师
事务所援助热线63332227或15236161227，或者
到位于九都路与黄河路交叉口的星河国际16楼河南
大进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。


